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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为“信贷业务条线管理部门”。

二、修订的具体内容

1.在原制度第二条“对客户环境、社会和治理风险实行全流

程管理”中增加“合同管理”、“投资业务可参照本制度执行”。

2.原制度中第六条 客户环境和社会风险分类和评估管理要

求：（一）本制度印发之前形成业务关系的存量客户，由客户

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小组对条线内分类情况进行统一评估，对

分类存在偏差的进行统一调整，确定分类名单，确保信贷管理

系统录入与台账一致。（二）今后新增客户由业务发起的行（部）

进行风险评估和分类，符合条件的自业务发放之日起进入名单

管理。客户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小组对分类情况进行监测分析

管理。修改为：客户环境、社会和治理风险分类和评估管理要

求：由业务发起的行（部）对客户进行分类和风险评估，符合

条件的自业务发放之日起进入名单管理。客户环境、社会和治

理风险管理小组对分类情况进行监测分析管理，确保信贷管理

系统录入分类准确。

3.将原制度中第七条（一）在对信贷客户贷前调查阶段，客

户经理应重点收集企业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相关材料，把环境

和社会风险作为考察借款人和保证人的必要条件。修改为：（一）

在对授信业务调查阶段，客户经理应重点收集客户及其项目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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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保护、安全和治理生产相关材料，把环境、社会和治理风险

作为考察借款人、保证人和项目的必要条件。

4.将原制度第八条 严格信贷业务审查。针对不同行业的客

户特点，对拟授信客户进行严格的审查，制定环境和社会方面

的风险审查清单，确保客户提交的文件和相关手续的合规性、

有效性和完整性。修改为：严格对拟授信客户和项目审查。针

对不同行业的客户特点，对拟授信客户和项目进行严格的合规

审查，制定环境、社会和治理方面的合规文件清单和合规风险

审查清单，确保客户提交的文件和相关手续的合规性、有效性

和完整性。

5.将原制度中第十一条 加强贷后管理。对有潜在重大环境

和社会风险的客户，制定有针对性的贷后管理措施。密切关注

国家政策对客户经营状况的影响，加强动态分析和评估，将客

户环境和社会风险信息收集、识别、分类和动态分析等工作纳

入贷后管理流程。修改为：加强贷后管理。对有潜在重大环境、

社会和治理风险的客户，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。密切关注

国内外法律、政策、技术、市场变化对客户经营状况和行业发

展的影响，加强动态分析和评估，将客户环境、社会和治理风

险信息收集、识别、分类和动态分析等工作纳入贷后管理流程。

    6.将原制度中第十一条（一）中涉及的《朝阳银行信贷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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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预警及报告制度》修改为：《朝阳银行重大事项和重要信

息报告制度》。        

7.原制度第十一条（六）对于环境和社会风险分类为 A 类、

B 类客户和“两高一剩”客户的贷后管理的时限及相关要求：

A 类客户：客户所在分（支）行应至少每半年一次到客户

现场检查其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情况及风险应对计划的执行情

况；

B 类客户：客户所在分（支）行应至少每年一次到客户现

场检查其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情况及风险应对计划的执行情况；

修改为：A 类客户：要求客户至少每半年一次报告其环境、

社会和治理风险管理制度及风险应对计划的执行情况；业务所

在分（支）行应至少每半年一次到客户现场检查其环境、社会

和治理风险管理情况及风险应对计划的执行情况；

B 类客户：要求客户至少每年一次报告其环境、社会和治

理风险管理制度及风险应对计划的执行情况；客户所在分（支）

行应至少每年一次到客户现场检查其环境、社会和治理风险管

理情况及风险应对计划的执行情况。短期贷款在贷款存续期内

须开展一次贷后评估。

8.将原制度第二十三条修改为：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,

原《朝阳银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操作规程(修订）》（朝银行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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